表1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管制法規
	法律、法規命令、公告
	訂定/修正日期
	生效/實施日期
	重點

	核釋空氣污染防制法第82條第7款所稱其他嚴重影響附近地區空氣品質之行為
	101/6/1
	101/6/1
	核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以未經許可核定之排放管道排放空氣污染物，或調整廢氣排放流向，使其空氣污染物未經許可核定之收集或防制設施排放，為空氣污染防制法第82條第7款所稱其他嚴重影響附近地區空氣品質之行為。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101/6/4
	101/7/1
	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有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之驗證機制，且為避免業者對於主管機關認可之低污染性氣體燃料結果產生異議，乃重新修正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空氣污染防制費適用零費率之規定，明定使用氫氣、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驗證之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為燃料者，給予適用零費率之優惠，以符合本署獎勵清潔燃料之精神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性能規範參考原則
	101/6/12
102/3/27
	102/3/27
	規範廢氣燃燒塔應裝設監測設備之監測項目及數據傳輸格式等規範，本署爰訂定旨揭性能規範參考原則，供地方環保機關管制及公私場所設置廢氣燃燒塔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參考，俾使廢氣燃燒塔管制工作順利推動。

	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01/6/14
	101/6/14
	參採國外管制標準、國內排放現況、可行控制技術及成本效益分析，修正附表之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之排放標準。並考量既存燒結工場進行改善工程及預算編列時程，訂定不同施行日期，給予合理緩衝期限；另考量製程特性及整廠排放減量，並採總量管制方式，增訂起機運作開始後三小時內及防制設備維修期間之排放標準。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設備元件抽測原則及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重新
計算規定 
	101/9/6

	101/9/6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屬應申報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者，主管機關得依據本公告執行抽測作業及判定原則，進行抽測結果與申報資料之符合度判定，經主管機關判定申報內容不符，應以查驗結果，重新核算其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101/9/6

	101/9/6
	配合政府電子化及簡化申報作業，修正公私場所應全面採用網路方式申報空污費，另固定污染源因設備故障、維護不當等致大量排放空氣污染物者，新增應申繳空污費之規定，以督促業者強化自主管理之品質，確實掌握整體排放量。。

	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標準
	101/9/20
103/3/5
	103/3/5

	要求容納金屬冶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水泥製造工業、煉焦工業及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之一者之特殊性工業區，應於所在及其周界緊鄰之鄉(鎮、市、區)各設置至少一個空氣品質監測站，並另外於適當地區設置至少四個空氣品質監測站；其餘特殊性工業區則應於適當地區設置至少四個空氣品質監測站。另增加特殊性工業類別、加強增訂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站應監測項目，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102/1/3
	102/1/3
	為強化對石化業排放揮發性有機物之管制，於100/2/1修正發布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針對石化製程之廢氣燃燒塔、製程設施與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揮發性有機液體裝載操作設施及收受處理石化製程之廢水處理設施等項目，加嚴管制標準。

	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102/3/4
	102/3/4
	明定公私場所於改善期間未進行改善時，主管機關得縮短改善期限之規定，以督促業者應積極改善，共同維護空氣品質；同時為落實行政罰法第十八條規定，將違反本法義務所得利益，納入本準則罰鍰額度計算之應審酌因素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02/4/24
	102/4/24(新設污染源)
103/4/24(既存污染源)
	本次修正參考國外管制方式，將國內現行粒狀污染物濃度（mg/Nm3）為排氣量（Nm3/min）指數函數之複雜計算公式，簡化單一標準管制，並將粒狀污染物排放管道排放標準值，區分燃燒過程及燃燒以外過程，屬燃燒過程者，新污染源排放管道適用標準為50mg/Nm3；既存污染源及燃燒以外過程適用標準為100mg/Nm3，並調整修正施行日期，同時依行業別空氣污染物排放特性，明定含氧率校正方式規定。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102/7/5
	103/1/1
	新增疏濬工程之空污費費率，應提高污染改善之經濟誘因，促使營建業主採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以改善空氣品質，並以反映其污染之外部成本，俾落實污染者付費及公平正義原則。

	煉鋼及鑄造電爐粒狀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102/11/19
	102/11/19
	國際間管制電爐之排放標準日趨嚴格，且其製程廢氣處理設備日益精進，防制技術成熟，其粒狀污染物排放濃度限值有加嚴必要，為進一步改善國內空氣品質，爰參採國外管制標準、國內排放現況、可行控制技術及成本效益分析，修正本標準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102/12/24
	102/12/24
	增列「疏濬工程」之類別，並明定第一級疏濬工程之施工規模，營建工程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油品種類及成分限值應符合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

	玻璃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03/11/14
	103/11/14(新設熔融爐)
105/1/1(既存熔融爐)
	玻璃業排氣含氧量校正基準值統一修正為15%，增訂粒狀污染物與硫氧化物排放標準濃度限值；同時將氮氧化物之排放標準改以單一標準並分階段加嚴；既存熔融爐自發布日起生產每公噸熔融玻璃量之排放量限值為6公斤，105年1月1日既存熔融爐生產每公噸熔融玻璃量之排放量限值加嚴為3公斤。

	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03/12/1
	103/12/1
	合理修正電力設施排放標準限值，降低細懸浮微粒及其前驅物排放，且給予業者適當改善緩衝期；納入熱效率概念，鼓勵業者提高熱效率，以減少區域空氣污染排放；增訂燃煤電力設施之汞排放標準，完善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針對老舊機組，考量國內供電安全及調度彈性，納入年排放總量及濃度管制精神，以降低可能造成之衝擊。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係數及控制效率規定
	103/12/2
	104/1/1
	為掌握石化業、石油煉製業須以廢氣燃燒塔處理緊急狀況、歲修等必要性操作之非常態性狀態下排放之廢氣所產生之硫氧化物（SOx）及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及使其申報之空污費更臻合理，檢討修正以燃燒塔處理製程尾氣之SOx與NOx排放係數。

	聚氨基甲酸脂合成皮業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104/3/23
	104/3/23
	依公告檢測方法(NIEA A737.71B)每小時實際可採樣之樣品數及行業別製程特性，修正二甲基甲醯胺每一濃度測點之檢測頻率及檢測時程，以符合檢測現況。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104/5/26
	104/5/26
	減少三級防制區內新增污染源之排放量增量，要求新設污染源應採取更佳之防制技術，減少空氣污染物增量。以電力業為例，硫氧化物應符合條件由排放濃度50ppm或削減率90%，修正至25ppm或削減率96%，減少50%排放量增量。

	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
	104/6/30
	104/6/30
	要求既存的工廠先申請認可其排放量，以作為該制度工作推動之基線，且當認可排放量達一定量時，即應削減5%。公告實施後新設或變更達一定規模的工廠，更必須取得足夠抵換污染物增加的量後才能進入設廠，確保總量管制推動後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能逐步削減。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
	104/8/11
	105/1/1
	納入新公告之空氣品質標準中之細懸浮微粒項目，降低應模擬排放量門檻，延長模式模擬期程，修正模式模擬污染物濃度增量計算方式，修正模式模擬污染物濃度增量計算方式，加嚴模式性能評估標準，新增評估污染物種類及新增氣象模式模擬結果性能評估規範。

	總量管制監督與追蹤小組設置要點
	104/10/13
	104/10/13
	為推動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設置「總量管制監督與追蹤小組」，由該小組辦理總量管制區內推動目標研訂與減量審查等相關事務。





表2 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管制法規
	法律、法規命令、公告
	訂定/修正日期
	生效/實施日期
	重點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三條、第四條
	99/3/31 
	自101/10/1施行，既有車型有一年緩衝期
	為訂定我國汽油車第5期標準，修正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三條、第四條，採認雙軌制，以歐盟汽油車排放廢氣標準及其相關檢測方法為主，新增管制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氮氧化物加嚴約百分之二十五，延長耐久測試里程至十六萬公里，並針對汽缸內直接噴射引擎(direct injection engines)車輛進行粒狀污染物(PM)管制；同時採認美國汽油車排放廢氣標準及其相關檢測方法（Tier II Bin 5）。而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四條修正重點為：在每次測試不得排放超過2克下，修訂蒸發測試程序之測試時間，從1小時日間蒸發加嚴至24小時日間蒸發。

	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撤銷及廢止辦法
	100/3/22 
	自101/10/1施行，既有車型有一年緩衝期
	配合汽油車第5期標準實施修正相關規定

	汽油汽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與程序
	101/3/31 
	自101/10/1/施行，既有車型有一年緩衝期
	配合汽油車第5期標準實施修正相關規定

	汽油汽車蒸發排放測試方法與程序
	101/3/31 
	自101/10/1/施行，既有車型有一年緩衝期
	配合汽油車第5期標準實施修正相關規定

	汽油汽車耐久測試方法與程序
	101/3/31 
	自101/10/1施行，既有車型有一年緩衝期
	配合汽油車第5期標準實施修正相關規定

	交通工具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
	101/11/2 
	101/11/4
	「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將汽、柴油硫含量管制標準加嚴至10mg/kg，配合前述管制標準修正。

	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系統補助辦法
	101/12/21 
	101/12/23
	延長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系統業者補助期間1年，以鼓勵業者設置電池交換系統，提升民眾使用電動二輪車之意願。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102/5/31 
	102/6/2
	增列貸款信用保證事項。

	機動車輛停車怠速管理辦法
	102/6/25 
	102/6/27
	考量各界反應的問題，將天氣預報最高溫度超過攝氏30度；停車時正值下雨；排班候客計程車；幼童專用車、遊覽車及大客車車上有乘客；正有任何人（不包含司機）上車或下車時之車輛；因實施道路救援、以引擎動力裝卸貨物或濾煙器手動再生須怠速運轉及因機械故障無法阻止引擎怠速之車輛；執行法令規定檢驗測試時須怠速惰轉之車輛等列為排除對象，以使法規能有效實施，又不致影響民眾健康。

	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及程序
	102/6/5 
	102/7/1
	考量國內現階段使用需求與國際車輛排氣法規調和趨勢，為促進國內機車產業與世界技術同步發展並保護國內空氣品質，修正名稱與與部分條文已不符合現階段需求。

	西螺果菜市場電動蔬果運輸車補助辦法
	102/7/3 
	102/7/5
	訂定柴油拖板車更換為電動蔬果運輸車之補助方式，以減少西螺果菜市場柴油拖板車造成市場內空氣污染之情形。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02/10/28 
	第6期自106/1/1起
第7期自110/1/1起
	為持續減少機車污染排放改善空氣品質，經參考歐盟最新公告之機車污染排放標準，訂定我國第六期及第七期機車排氣管排放空氣污染物標準，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及一百一十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
	102/11/1 
	102/11/3
	有鑒於檢舉案件已逾九成檢舉人提供佐證照片或影片，為發揮鼓勵民眾檢舉烏賊車之實質效益，修正提供佐證照片或影片為受理要件之一及加強列管被檢舉車輛至污染改善完成，並考量業務實際執行面刪除目測判定文字，避免因必須依目測判定標準程序審理案件所產生之爭議。又為發揮獎勵金發放成效，提升案件辦理品質，修正提出檢舉期限、查證作業方式及明確界定獎勵對象。

	修正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部分條文
	102/12/13 
	104/1/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6款，於101年5月9日公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六氟化硫及全氟化碳等溫室氣體為空氣污染物。為配合該公告之實施，並達成國家節能減碳政策目標，設定以98年為基準年，自104年起達成小客車二氧化減量百分之十五的目標值，爰增訂車輛二氧化碳排放標準。


	柴油汽車黑煙排放不透光率檢測方法及程序
	103/3/18 
	[bookmark: _GoBack]104/1/1
	為確保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車輛排放之黑煙不致造成環境污染，並與國際間柴油管制法規接軌，爰訂定本程序，作為量測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黑煙排放情況之標準測定方法。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五條
	103/3/21 
	104/1/1
	考量世界各國執行柴油車排放粒狀污染物檢測程序（即黑煙檢測），如美國SAE J1667、歐盟FAS等，其黑煙量測設備皆為不透光式煙度計，日本亦取消全負載黑煙測試，導入不透光式煙度計，為與國際柴油車管制法規接軌。

	新購電動自行車補助辦法
	101/12/5
103/1/3
103/12/11
	101/12/7
103/1/5
103/12/13
	為推動電動車電池交換營運系統，及持續鼓勵民眾購買電動自行車使用，延長補助期間。

	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辦法
	101/12/5
103/1/3
103/12/11 
	101/12/7
103/1/5
103/12/13
	為推動電動車電池交換營運系統，及持續鼓勵民眾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使用，延長補助期間。

	降低車用液化石油氣售價補助辦法
	101/12/21
103/12/11

	102/1/1
103/12/13
	行政院核定之「油氣（LPG）雙燃料車推廣計畫」自97年起實施至101年底已屆期結束，為保障配合計畫改裝油氣雙燃料車車主之權益，持續執行浮動氣價補助以維持油氣價差穩定，延長補助期限至105年12月31日止。

	電動二輪車改裝使用共通電池補助辦法
	103/12/27 
	103/12/29
	為鼓勵業者生產之電動二輪車改裝使用共通電池，提升民眾電池交換便利性，延長業者改裝補助期間1年，以鼓勵民眾踴躍購買共通電池電動二輪車，減少燃油機車造成空氣污染之情形。

	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
	104/7/20 
	104/7/22
	提高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與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提升民眾及法人使用電動二輪車之意願，減少燃油機車造成空氣污染之情形。

	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鋰電池安全審驗規範
	104/11/20 
	104/11/20
	為確保使用鋰電池電動二輪車之安全性，公告相關測試規定，以提升民眾使用鋰電池電動二輪車之意願，減少燃油機車之使用及造成空氣污染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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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地方政府提報本署核定管制及排放標準內容
	法規名稱
	核定日期
	重點

	臺中市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01/5/25
	臺中市政府考量電力業因燃燒常排放大量之氮氧化物，而使用固體燃料時，常因其大面積之露天堆置場造成懸浮微粒之排放，為進一步管制其排放，係依據管制需要，研訂個別加嚴標準以改善轄內空氣品質。

	高雄市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01/7/26
	高雄市政府鑒於電力設施運作時所產生之臭氧及懸浮微粒，不僅影響動植物生長、造成建築物受損及導致市區能見度不佳，且對人體的呼吸道系統亦有不良影響，為督促相關行業確實加強防制改善，有訂定加嚴排放標準，對此一高污染排放源進行排放管制之必要。

	宜蘭縣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104/1/16
	宜蘭縣政府為提高民眾生活環境品質，加嚴轄內石化業者現行設備元件檢測之揮發性有機物及排放標準，期能藉此促進業者能自發性加強對於設備元件之管理與檢測。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改善空氣品質。

	宜蘭縣異味污染物排放標準
	104/12/16
	宜蘭縣政府為提高民眾生活環境品質，將排放管道中異味污染物排放標準加嚴至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定之百分之八十，參考異味污染物官能測定法—三點比較式嗅袋法 (NIEA A201)實務操作上之限制，並排除高度一百公尺以上之排放管道，以空氣品質模式推估符合受其影響區域周界標準之相對排放管道濃度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可者，得以該濃度為標準值之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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